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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目的：探知移动购药的运营现状，对药品类线上线下零售模式（O to O）的监管提供建议。方法：

对现行法规进行解读；对我国现有的药品类移动商城和微信公众号进行分析统计。结果：药品类“O to 

O”零售企业提供的服务和质量参差不齐，现行法规对其约束不够，药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尚有不足。

结论：建议从监管法规、准入资质、质量检查等方面建立制度 , 对药品移动购药加强规范和约束。

关键词：  药品零售；移动购药；线上线下模式；O to O；药品监管；微信商城；药品类 App；处方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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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   Objective:  To find out the current operation status of mobile drug purchase 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
for regulation of online to offline (O to O) drug retail mode. Methods: The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
interpreted. Both existing drug mobile malls and WeChat business public accounts were analyzed. Results: Th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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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，互联网药品销售

行业，与其他行业类似，除B to B、B to C、C to C模

式外，另一种面向消费者的药品零售线上线下（O to 

O）模式逐渐兴起[1]。早在2004、2005年，国家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《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

法》[2]《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》[3]，对

我国的互联网药品行业进行了初步规范。但是，无

论是传统电商，还是实体药店，通过互联网药品零

售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，需要进一步规范。本文对

药品零售的线上线下模式展开一些调研，寻找并发

现可能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完善互联网药品零售监管

的建议，促使药品零售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·监督管理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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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线上线下（O to O）的定义
“O to O”即“online to offline”的缩写，简言

之，即“线上与线下相结合”。“O to O”的概念

最初在2010年由美国创业家Alex Rampell提出，它

以移动互联网为依托，利用手机等移动设备的

客户端联系线上线下，涉及线上线下、移动支

付、二维码营销等众多领域[4]。本文以目前我国

“O to O”的主要商业形式“移动商城（App，英

文Application的简称，指第三方应用程序[5] ）”和

零售药品的“微信商城”作为研究对象。

2   我国药品“O to O”的发展现状
笔者利用移动设备，对目前上线的药品类

移动商城和微信商城的运营现状进行了调查。调

查时间：2016年5月20日—2016年11月30日；调

查工具：华为应用市场（版本  7.2.1.304），微信

Android（版本  6.3.16-6.3.31），微信电脑版（版本  

1.5.0.0/2.0/2.1/2.3.0.93）；检索关键词：“药”。

2.1   药品类移动商城

笔者在应用市场搜索到34个药品类移动商户[6]，

其中不涉及大众用药的有7个，将余下的27个药品移

动商户从平台资质、业务范围等几个方面做了考查。 

27个移动商户平台均在主页面展示药品信

息，但其中明确标注拥有《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

格证书》的只有2家，其中5个移动商户单纯提供医

药信息交流和共享，不涉及药品交易。

22个提供药品交易的移动商户中，明确标注

拥有《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》的有4家。

27个移动商户开发主体中，传统网络科技公司开

发的有17家，传统实体药房开发的有4家；配送形

式方面，承诺自营线下送药服务的有13家，其余9

家都照搬其他行业的在线零售模式，使用普通物

流配送药品；药师服务方面，27家平台均显示可

以进行在线用药咨询，其中8家平台承诺24 h在线

服务，但只有1家可以兑现此承诺；服务区域方

面，主要以北京、广州等一线城市和开发主体所

在地为主，表示药品邮寄服务范围可全国覆盖的

只有1家。

2.2   药品类微信商城

在微信客户端，笔者按照热度选取了29个药

品类公众号来研究。这些公众号以服务号为主，少

数为订阅号。对两年内公众号的消息推送次数进行

统计，结果见图1、图2。

图 1   2015 全年各公众号消息推送次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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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   2016年1月-11月各公众号消息推送次数

注：“药易购”现已改名为“互联网健康平台”。

29个微信号主体对推送消息的关注程度差别

较大。消息内容以产品推销、优惠资讯、知识普及

为主。笔者对各微信号发送消息，得到的回复速度

和质量参差不齐。29个公众号，有3个历史消息为

零，属于“空号”；另有9个最近的历史消息推送

于半年以前，预后“停更”。

3   当前药品“O to O”发展中存在的问题
就药品移动商城和微信商城来看，“O to O”

服务类型有咨询交流、同城送药、网购邮寄[7]等，

市场活跃但混乱，问题比较严重。

3.1   药品“O to O”法规模糊

关于互联网药品监管，现行法规依然是国家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04年和2005年发布的《互

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《互联网药品交易

服务审批暂行规定》。近10年都未出台相关法规，

直至2013年10月29日，“关于加强互联网药品销售

管理的通知[8]”发布，加强了网站资质、处方药网

售、药品配送等相关工作。但是，针对新近出现的

“O to O”模式更是没有约束条款。因为产品的特

殊性和服务的专业性，“O to O”市场的花样将会

越来越多，市场管理将越来越困难，对安全用药和

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影响将会日益突出。

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（总局令第28

条）[9]第182条第二款规定，互联网销售药品的质

量管理规定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另行规定。可

是，这一规定至今并未发布。

3.2   药品“O to O”零售市场方式多样

据调查，现在的“O to O”市场繁芜，方式多

样，无论是药品类移动商城，还是微信商城，根据

交易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：①与制药企业

合作，走低价路线，主要配送方式为物流，如药快

到；②主要提供送药服务，“O to O”本地化，强

调送药的速度和药品种类的齐全，如同城送药；③

主要提供附近实体药店的信息，兼有上门护理、预

约挂号等医疗信息分享，如送药到家。另根据运营

主体性质的不同，可以分为：①自主运营的医药

“O to O”企业，线上线下完全自主，有独立实体

药店，如快方送药；②传统医药企业联手搭建，医

药背景完整、资源丰富，如叮当快药；③互联网公

司开发的医药“O to O”服务平台，流量大、知名

度高、技术优势明显，如已经关闭线上药品交易的

“天猫医药馆”。

3.3   药品质量保障堪忧

互联网销售药品质量保障体系尚不健全，尚

有监管漏洞，而经营主体资质尚不明晰、市场管理

缺乏的药品“O to O”模式，其药品质量问题不容

忽视。

3.4   药学服务参差不齐

药品类“O to O”的药学服务，主要体现在：

①提供药品信息；②指导安全用药；③患者自我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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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教育；④药品送达清点服务；⑤服药时间提醒。

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，微信商城作为基础性服务的

消息推送，其数量差别较大，质量参差不齐。对于

服务质量的优劣，市场需要足够时间长度和用户数

量来做出评判。

4   药品“O to O”零售的监管建议
4.1   及时制定针对“O to O”的监管法规

4.1.1   参考其他零售行业

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行业监管部

门及时出台了业内的管理制度。例如交通运输部等

部门在2016年7月28日联合发布的《网络预约出租

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[10]；互联网金融行业

的《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》[11]等，药品监督管理

部门也可以结合药品行业特点，制定本行业的专有

法规，以规范行业运营。

4.1.2    参考发达国家的机制

药品“O to O”零售在有些发达国家发展得比

较成熟。在美国，2013年已经出现3D虚拟购物体

验的移动商城，结合美国的医疗体系，将线上和线

下有效结合[12]。我国在社区医疗、医保建设等方面

有待完善，医药专业人士的执业状况有所欠缺，无

法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机制，只能作为某些方面的

法规参考，来拓宽“O to O”零售的监管方法。

4.2   对药品“O to O”零售企业的准入条件作出

明确规定

药品“O to O”零售企业作为以网页为载体

来展示药品信息的零售企业，除了依法取得《药

品经营许可证》 [13]外，还应至少取得《互联网药

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》和《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

资格证书》，并在显著位置标注证书编号。在27

个移动购药移动商城中，可达到此要求的仅1家。

《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第八条：“提

供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的网站，应当在其网站

主页显著位置标注《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资格证

书》的证书编号[14]”。《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

批暂行规定》第四条“从事互联网药品交易服

务的企业必须经过审查验收并取得互联网药品

交易服务资格证书[15]”，按照此规定，无论药品

“O to O”零售是同城送药、线上购药，还是定位

附近药店、线下自取，都应该在微信公众号或者

“O to O”零售平台上有可见的服务资格证书或证

书编号，方便消费者查询，证明平台资质。

4.3   对药品质量进行多环节管理

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，药品品质的真伪优劣

关乎百姓的生命健康。互联网药品销售也要重视安

全隐患。应从药品购进、储存、配送等多个环节对

药品质量进行监管；第三方网上药品销售平台应

与实体药店分别明确各自的主体责任。2016年上半

年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先后叫停了2013年

陆续批准的3家第三方网上销售药品平台[16]，这也

标志着持续 3年的互联网第三方平台药品网上零售

试点正式结束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取得了《互联网药

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》的实体药店，才能通过互联

网与消费者进行药品交易。

如果质量监管可以保障，互联网药品第三方

销售平台是可以逐步放开的。对药品“O to O”

零售企业药品质量监管要实行部门管理、企业自

查、群众监督等多重保障。药品监管部门要对

“O to O”企业产品质量进行定期抽查与飞行检

查，并将结果予以公告；要求企业有入库质检、

同一批次开售前质检、并在一定时间内将自检结

果公示，可以作为微信公众号消息推送的定期栏

目；设立电话、短信、互联网、信件等多种药品

质量监督途径，用舆论对药品质量予以监督；对

涉及药品配送的企业，无论是物流快递还是同城

送药，都要保证配送过程中的药品质量安全。

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[17]（局令第26号）第

十九条：“药品说明书要求低温、冷藏储存的药

品，药品生产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使

用低温、冷藏设施设备运输和储存。”因此，企

业的配送条件必须满足低温、冷藏设施设备的最

低要求，并配备专门的物流系统。

4.4   提供专业的用药指导和服务

指导消费者正确选取和使用药品，是药品经

营中的重要服务。服务是否专业、服务水平的高

低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。鉴于药品的特

殊性，所有药品“O to O”零售企业都须提供执业

药师在线的售前服务，并对此做出严格规定。《药

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[14]（局令第26号）第十八条

“经营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，执

业药师或者其他依法经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不

在岗时，应当挂牌告知，并停止销售处方药和甲类

非处方药”。相应地，在服务平台上，如果执业药

师不在线，应做出标识。不仅如此，还应提供更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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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的方式让消费者对执业药师的资质和注册情况进

行查询，作为行业准入的硬性标准。

4.5   对处方药的“O to O”进行界定

处方药线上销售，涉及处方真伪鉴别、处方

提供方式、如何避免处方重复使用等问题，对不适

用移动设备的线上药品交易来说执行难度较大；

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[14]（局令第26号）第

二十一条规定“药品生产、经营企业不得采用邮

售、互联网交易等方式直接向公众销售处方药”。

对于处方的提供方式，移动商城的终端客户可以使

用移动设备拍照上传；如果技术允许，还可以对处

方进行“条形码”或“二维码”追踪；在购买处方

药时，可以使用移动设备的扫码功能对处方信息进

行识别，处方重复使用的问题也迎刃而解；处方的

交付也可以通过“O to O”零售企业的线下配送来

实现，并且只能允许同城送药的方式进行配送。但

无论如何，都要保证“凭处方销售处方药”这一规

定的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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